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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1、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集人：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二）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2月2日（星期二）15:00。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中京路1号公司会议室
（四）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五）会议主持人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长杨林先生主持。
（六）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95,971,29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已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

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的32.149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96人，代表股份3,898,08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已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

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的0.6395%。
公司董事长杨林先生主持会议，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提案：
（一）《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1、表决情况：
同意42,993,2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179%；反对1,653,5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007%；弃权3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08,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459%；反对1,653,5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4203%；弃权3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38%。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林对本议案回避表决。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逐项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同意本次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具体如下：2.01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1、表决情况：
同意42,972,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710%；反对1,662,1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199%；弃权48,7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7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187,1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1089%；反对1,662,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6410%；弃权48,7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4,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01%。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林对本议案回避表决。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1、表决情况：
同意42,996,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61%；反对1,634,5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82%；弃权51,7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2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11,7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7400%；反对1,634,5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329%；弃权51,7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8,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71%。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林对本议案回避表决。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1、表决情况：
同意42,996,2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45%；反对1,602,6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868%；弃权84,3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1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11,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7221%；反对1,602,6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1146%；弃权84,3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1,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34%。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林对本议案回避表决。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04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1、表决情况：
同意42,995,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20%；反对1,618,9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232%；弃权69,1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2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09,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938%；反对1,618,9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5327%；弃权69,1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34%。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林对本议案回避表决。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05发行数量1、表决情况：
同意42,994,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07%；反对1,618,7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228%；弃权69,9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2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09,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784%；反对1,618,7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5276%；弃权69,9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40%。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林对本议案回避表决。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06限售期1、表决情况：
同意42,987,8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057%；反对1,609,9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031%；弃权85,4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1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02,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5066%；反对1,609,9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3018%；弃权85,4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6,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16%。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林对本议案回避表决。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07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1、表决情况：
同意43,031,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033%；反对1,569,8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134%；弃权81,9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6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46,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6251%；反对1,569,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731%；弃权81,9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2,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18%。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林对本议案回避表决。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08上市地点1、表决情况：
同意43,000,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339%；反对1,597,4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51%；弃权85,3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1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15,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298%；反对1,597,4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812%；弃权85,3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6,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90%。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林对本议案回避表决。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09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1、表决情况：
同意42,995,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18%；反对1,602,9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874%；弃权85,2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1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09,8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913%；反对1,602,9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1223%；弃权85,2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6,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65%。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林对本议案回避表决。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10决议有效期1、表决情况：
同意42,975,2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775%；反对1,596,3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27%；弃权111,6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2,6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190,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1833%；反对1,596,3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530%；弃权111,6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2,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37%。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林对本议案回避表决。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1、表决情况：
同意43,005,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458%；反对1,601,0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832%；弃权7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20,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9665%；反对1,601,0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735%；弃权7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99%。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林对本议案回避表决。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1、表决情况：
同意43,003,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416%；反对1,602,9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874%；弃权7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18,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9178%；反对1,602,9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1223%；弃权7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99%。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林对本议案回避表决。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1、表决情况：
同意43,000,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331%；反对1,606,7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959%；弃权7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14,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203%；反对1,606,7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197%；弃权7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99%。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林对本议案回避表决。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六）《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1、表决情况：
同意198,220,7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52%；反对1,568,4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8%；弃权 8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49,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7079%；反对1,568,4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372%；弃权8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49%。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七）《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1、表决情况：
同意198,190,0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98%；反对1,599,4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003%；弃权 7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18,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9204%；反对1,599,4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325%；弃权7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72%。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八）《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1、表决情况：
同意43,000,4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340%；反对1,606,4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953%；弃权7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15,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306%；反对1,606,4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121%；弃权7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74%。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林对本议案回避表决。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九）《关于未来三年（2026-2028）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1、表决情况：
同意198,207,1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84%；反对1,557,3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92%；弃权 10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235,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3590%；反对1,557,3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9525%；弃权10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85%。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或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1、表决情况：
同意198,165,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78%；反对1,660,2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07%；弃权 4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2,194,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3021%；反对1,660,2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5922%；弃权4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57%。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见证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1、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日

证券代码：002838 证券简称：道恩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3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6年1月27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等形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2026年2月2日以现场加通
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9名，其中独立董事王翊民先生、杨希勇先生、车
光先生以视频方式参加。会议由董事长于晓宁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
书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收购境外公司股权协议的议案》
为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提升公司持续发展能力，公司拟以自有或者自筹资金收购Hwaseung

Chemical Co., Ltd.和Hwaseung Vina Co., Ltd.（以下合称“卖方”）持有的Hwaseung Chemical Vietnam
Co., Ltd.（一家根据越南法律组建并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现有公司”）的塑料和工程塑料
化合物业务部门（以下简称“化合物业务部门”）。卖方拟将现有公司的化合物业务部门以分立方式
设立一家新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并将目标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买方指定的全资子公司
道恩高分子材料（新加坡）投资有限公司。目标股权的暂定总购买价格为15,737,000美元（以下简称

“基础价格”），该价格是基于现有公司化合物业务部门截至2025年6月30日的净资产与业务资产协
商确定。转让价款最终金额根据公司在定价基准日对目标公司资产负债情况进行审计后确定。

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拟与Hwaseung Polytech Co., Ltd.（“HS Polytech”）签署关于额外
不动产权利的转让协议，购买价格为1,300,000美元。该额外不动产包括5,62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和942平方米建筑物的所有权。

鉴于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境外当地有关主管部门的备案或批准，董事会同意授
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负责办理相关手续。

《关于签署收购境外公司股权协议的公告》内容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002838 证券简称：道恩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4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收购境外公司股权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审批风险：本次收购事项尚需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备案或批准，能否取得相关备案或批准，以

及最终取得备案或批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与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及时推进相关审批进
程。

2、收购整合风险：本次交易完成后，受区域文化、政治环境及管理模式差异等因素影响，整合效
果能否达到预期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将进一步强化跨境管理的风险防范意识，持续优化人力配
置、提升综合运营能力，保障整合工作稳步推进。

3、汇率波动风险：目标公司日常运营币种主要为越南盾，汇率波动可能对公司未来经营造成影
响，存在汇率波动风险。

4、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拟与Hwaseung Polytech Co., Ltd.（“HS Polytech”）签署关于额
外不动产权利的转让协议，购买价格为1,300,000美元。该额外不动产包括5,62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
权和942平方米建筑物的所有权。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提升公司持续发展能力，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2026年2月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收购境外公司
股权协议的议案》。公司拟以自有或者自筹资金收购Hwaseung Chemical Co., Ltd.和Hwaseung Vina
Co., Ltd.（以下合称“卖方”）持有的Hwaseung Chemical Vietnam Co., Ltd.（一家根据越南法律组建并存
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现有公司”）的塑料和工程塑料化合物业务部门（以下简称“化合物业
务部门”）。卖方拟将现有公司的化合物业务部门以分立方式设立一家新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
司”），并将目标公司100%的股权（以下简称“目标股权”）转让给买方指定的全资子公司道恩高分子
材料（新加坡）投资有限公司。目标股权的暂定总购买价格为 15,737,000美元（以下简称“基础价
格”），该价格是基于现有公司化合物业务部门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的净资产与业务资产协商确
定。转让价款最终金额根据公司在定价基准日对目标公司资产负债情况进行审计后确定。

同日，公司与卖方Hwaseung Chemical Co., Ltd. 和Hwaseung Vina Co., Ltd. 签署了《股权转让协
议》。鉴于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境外当地有关主管部门的备案或批准，董事会同意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负责办理相关手续。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
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卖方一：Hwaseung Chemical Co., Ltd.，一家根据大韩民国法律组建并存续的公司，注册地为 6th

Floor, Jangcheon Building, 1079 Jungang-daero, Yeonje-gu, Busan, Republic of Korea。控股股东为Hwa⁃
seung INDUSTRIES CO., LTD.。经营范围为合成树脂及其他塑料材料制造,非专门批发贸易。

卖方二：Hwaseung Vina Co., Ltd.，一家根据越南法律组建并存续的公司，注册地为Nhon Trach 1
Industrial Park, Nhon Trach Commune, Dong Nai Province, Vietnam。控股股东为 Hwaseung ENTER⁃
PRISE CO., LTD.。经营范围为鞋类及鞋类零部件制造。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大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或者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目标公司尚未设立，目前处于筹备设立中，拟设立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HWASEUNG Vietnam Compound Co., Ltd.（暂定名，具体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机构

核定名称为准）
2、法定代表人：Seong Min HONG
3、注册地址：Road No. 3, Nhon Trach 1 Industrial Park, Nhon Trach Commune, Dong Nai Province,

Vietnam
4、经营范围：塑料及工程塑料复合材料制造
5、股权结构：

卖方Hwaseung Chemical Co., Ltd.和Hwaseung Vina Co., Ltd.按照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
将现有公司的化合物业务部门以分立方式设立目标公司。分立完成后，Hwaseung Chemical Co., Ltd.
将持有目标公司70.57%的股权，Hwaseung Vina Co., Ltd.将持有目标公司29.43%的股权。

（二）目标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目标公司是一家拟注册公司，拟分立后的目标公司财务数据：
单位：千美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应收账款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2025年6月30日

15,496.49
3,924.15
11,572.34
3,734.85

2025年1-6月

12,576
449

以上数据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尽调出具的尽调数据，未经审计。
（三）其他说明
根据协议约定，分立后的目标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不涉及重大争议、

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
来的形式变相为本次交易对手方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作为交易标的的目标公司尚未设立，经综合尽调评估，双方根据卖方提供的现有公司化合物业

务部门截至2025年6月30日的净资产与业务资产协商确定本次交易暂定总购买金额为15,737,000
美元。转让价款最终金额根据公司在定价基准日对目标公司资产负债情况进行审计后确定。审计
报告确定的审计基准日将作为确定转让价款最终金额的定价基准日。

五、《股权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卖方1：Hwaseung Chemical Co., Ltd.
卖方2：Hwaseung Vina Co., Ltd.
买方：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本次交易：卖方1拥有Hwaseung Chemical Vietnam Co., Ltd.（一家根据越南法律组建并存续的

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现有公司”）70.57%的股权，卖方2拥有其29.43%的股权。现有公司从事塑料、
工程塑料化合物、鞋用粘合剂和合成皮革树脂的制造和供应业务。卖方拟将现有公司的塑料和工程
塑料化合物业务部门（“化合物业务部门”）分立，在化合物业务部门的工厂地址设立一家新公司（“目
标公司”），并在目标公司设立后，将其100%股权转让给买方指定的子公司或关联公司（“买方指定子
公司”）。

2、目标公司的设立：
2.1卖方应确保在卖方子公司根据协议约定收到诚意金后的次月月底前，根据适用的越南法律

向主管政府机关提交目标公司ERC的申请。如果卖方已正式提交相关申请，越南主管政府机关的批
准流程或处理时间导致的ERC颁发延迟不构成对本协议的违反。但是，如果卖方子公司根据协议约
定收到诚意金后六（6）个月内未能获得ERC，任何一方均可宣布其为不可抗力事件，并根据本协议的
不可抗力条款终止本协议，且卖方子公司应当向买方退还诚意金。

2.2自目标公司ERC颁发之日起三（3）个月内，卖方应促使现有公司将转让资产转移给目标公
司，包括将全部有形资产实际置于目标公司占有之下；但是，对于需要在越南主管政府机关办理行政
手续的任何资产，包括土地、建筑物和车辆，双方同意，自目标公司ERC颁发之日起三十（30）个营业
日内，卖方应提交目标公司所需的 IRC申请；自 IRC颁发之日起三十（30）个营业日内，卖方应提交必
要的土地使用权证及地上建筑物所有权证申请，以完成该等资产所有权的转移登记。如果自目标公
司ERC颁发之日起十二（12）个月内未能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及地上建筑物所有权证，双方应就延迟原
因以及是否解除协议进行善意协商。

2.3尽管本协议有任何相反规定，分立生效日之前产生的所有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及某些其他营
运资金相关项目应保留在现有公司。

3、购买价格：作为将目标股权转让给买方指定子公司的对价，买方应促使买方指定子公司向卖
方支付以下购买价格：

3.1基础价格。目标股权的暂定总购买价格应为15,737,000美元（“基础价格”）。
3.2最终购买价格。基础价格应在交割前根据协议约定的调整机制进行审计调整，调整后的金

额构成转让目标股权的最终购买价格。
4、诚意金：生效日后三（3）个营业日内，买方应向卖方1指定的中国境内子公司（“卖方子公司”）

的银行账户支付一笔相当于基础价格百分之十（10%）的金额作为诚意金。对于以人民币支付的款
项，折算应基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相关支付日公布的中间价汇率。诚意金不构成最终购买价格的
一部分，仅为担保本次交易的顺利进行而提供。买方促使买方指定子公司根据按约支付保证金后，
卖方子公司应将诚意金返还给买方。

5、保证金：在以下条件满足后的十（10）个营业日内：（i）买方从中国主管政府机关获得履行本协
议所需的政府批准，包括境外直接投资核准/备案；（ii）买方指定子公司已设立；（iii）买方指定子公司
从买方收到相当于保证金的资金；以及（iv）卖方已为设立目标公司之目的提交了分立申请及相关必
要的税务申报并已通知买方，买方应促使买方指定子公司向卖方1的银行账户支付一笔相当于基础
价格百分之十（10%）的金额（“保证金”），卖方1收到保证金应被视为卖方已收到保证金。

6、交割付款：买方应促使买方指定子公司在修订后ERC颁发之日向卖方支付一笔相当于最终购
买价格减去已付保证金的金额（“交割付款”）。交割付款应在卖方1和卖方2之间按其各自在目标公
司的股权比例分配。

7、交割：目标公司修订后的ERC颁发后，买方指定子公司立即办理付款手续。卖方最终全额收
到交割付款后，交割应即时完成，各方应尽快按照协议的约定，办理必要文件/物品的交付事宜。自
修订后ERC颁发之日起至卖方确认已全额收到交割付款期间，双方应将目标公司的公司印章、数字
证书（如银行OTP设备）交由双方共同商定的中立第三方机构（如银行）保管，该保管的费用和开支应
由目标公司承担。

8、过渡期内的利润和亏损：
(a)双方同意，原则上，目标公司在过渡期内产生的任何利润或亏损应由买方承担，仅受限于下文

明确规定的有限利润和亏损结算机制：(i)如果目标公司在过渡期内产生的累计亏损总额超过50,000
美元，卖方应向买方补偿超过50,000美元部分的亏损；以及(ii)如果目标公司在过渡期内产生的累计
利润总额超过50,000美元，买方应向卖方支付超过50,000美元部分的利润。

(b)为免疑义，卖方不承诺、保证或担保目标公司在过渡期内产生的利润或亏损不会超过50,000
美元，任何不超过50,000美元的利润或亏损应仅由买方承担。

9、终止的效力：如果本协议根据本条规定有效终止，各方均应自终止之日起解除其在本协议项
下产生的职责和义务。尽管有前述规定，任何按其性质旨在终止后继续有效的条款，包括保密、赔偿
和准据法，应保持有效且具有约束力；但是，本条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免除各方在终止前对本协议任何
违约行为的责任。

六、购买资产的其他安排
（一）人员、土地等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和债务重组等情况，交易完成后如存在关联交易，公司将按

照规则进行披露。
（二）额外不动产的转让：
本次交易交割后三（3）个营业日内，卖方应促使Hwaseung Polytech Co., Ltd.（“HS Polytech”），且

买方应促使目标公司，签订关于额外不动产权利的转让协议（“不动产转让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买方拟通过目标公司从HS Polytech处获取（1）位于越南同奈省仁泽县仁泽一工业园2号路、面

积为 5,62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以及（2）建于其上的 942平方米建筑物的所有权（合称“额外不动
产”）；卖方拟促成HS Polytech将该等土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转让给目标公司。HS Polytech与目
标公司之间转让额外不动产的购买价格应为1,300,000美元。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公司推进全球化战略、深化海外布局的重要举措，旨在顺应重要客户产业链向越南

等区域转移的趋势，通过实现本地化就近供应，巩固战略合作关系、提升客户黏性，有效应对产业竞
争格局变化，同时贴近客户产能布局以满足其供应链稳定性、响应速度及成本优化需求，增强订单获
取能力；而本地化生产还能降低跨境物流成本、缩短交付周期、提升售后支持效率，系统性增强产品
与服务综合竞争力，为公司长期国际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对公司财务状况及
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风险提示
1、审批风险：本次收购事项尚需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备案或批准，能否取得相关备案或批准，以

及最终取得备案或批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与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及时推进相关审批进

程。

2、收购整合风险：本次交易完成后，受区域文化、政治环境及管理模式差异等因素影响，整合效

果能否达到预期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将进一步强化跨境管理的风险防范意识，持续优化人力配

置、提升综合运营能力，保障整合工作稳步推进。

3、汇率波动风险：目标公司日常运营币种主要为越南盾，汇率波动可能对公司未来经营造成影

响，存在汇率波动风险。

九、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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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15 证券简称：明阳智能 公告编号：2026-015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委托理财基本情况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预计情况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单日最高余额
不超过人民币5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
个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3日披露的《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

（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赎回的情况
公司前期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赎回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受托方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山市分行（以下简

称“建行中山分行”）

建行中山分行

建行中山分行

建行中山分行

产品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中山
分行单位人民币定

制型结构性存款

中国建设银行中山
分行单位人民币定

制型结构性存款

中国建设银行中山
分行单位人民币定

制型结构性存款

中国建设银行中山
分行单位人民币定

制型结构性存款

赎回本金（万
元）

50,000

50,000

50,000

48,000

赎回利息（万
元）

61.04

56.27

30.65

57.43

公告索引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5-055）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5-066）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5-076）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5-082）

5

6

建行中山分行

建行中山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中山
分行单位人民币定

制型结构性存款

中国建设银行中山
分行单位人民币定

制型结构性存款

40,000

37,000

52.52

29.19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6-001）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6-015）
上述产品本金及收益均已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二、最近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如下（含

本次公告所涉及现金管理产品）：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总理财额度

理财产品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

银行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

银行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

银行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

银行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

银行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

实际投入金额

50,000
50,000
50,000
48,000
40,000
37,000
275,000

实际收回本金

50,000
50,000
50,000
48,000
40,000
37,000
275,000

实际
收益

61.04
56.27
30.65
57.43
52.52
29.19
287.10

50,000
1.91%
0.59%

-
50,000
50,000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
-
-
-
-

-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603275 证券简称：众辰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2
上海众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众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2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5年9月18日召开了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含本
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含超募资金），用于购买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的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议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
存单等）。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
用。公司监事会及保荐人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一、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2026年 1月，公司如期赎回本金人民币 8,25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合计人民币 141,541.66元，
前述本金及收益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具体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受托方名称

光大银行

光大银行

光大银行

光大银行

光大银行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产品金额
（万元）

1,500.00
1,400.00
1,350.00
3,500.00
2,000.00

起息日

2025/12/19
2025/12/19
2025/12/19
2025/12/19
2025/11/20

到期日/
预计到期日

2026/1/19
2026/1/19
2026/1/19
2026/3/19
2026/1/20

赎回金额
（万元）

1,500.00
1,400.00
1,350.00

/
2,000.00

实际收益
（元）

21,250.00
19,833.33
19,125.00

/
53,000.00

光大银行

光大银行

光大银行

光大银行

光大银行

光大银行

光大银行

光大银行

光大银行

光大银行

光大银行

光大银行

光大银行

光大银行

中泰证券

中泰证券

中泰证券

中泰证券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收益凭证

收益凭证

收益凭证

收益凭证

1,150.00
1,000.00
1,000.00
1,400.00
1,500.00
9,500.00
1,350.00
4,000.00
1,700.00
2,000.00
1,000.00
2,000.00
18,500.00
2,000.00
1,900.08
1,875.00
125.00
1,003.33

2025/11/19
2025/11/20
2025/12/23
2026/1/19
2026/1/19
2025/12/19
2026/1/19
2025/12/19
2025/12/19
2026/1/20
2025/11/20
2025/12/19
2025/12/19
2026/1/19
2025/11/20
2025/12/19
2025/12/22
2025/12/25

2026/2/19
2026/2/20
2026/2/25
2026/2/25
2026/4/20
2026/4/9
2026/4/20
2026/4/9
2026/4/19
2026/3/23
2026/2/20
2026/1/19
2026/4/9
2026/2/25
2026/5/19
2026/3/19
2026/6/22
2026/3/25

/
/
/
/
/
/
/
/
/
/
/

2,000.00
/
/
/
/
/
/

/
/
/
/
/
/
/
/
/
/
/

28,333.33
/
/
/
/
/
/

二、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相关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余额约为5.45亿元人民币，未超过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公司最近12个月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单日最高余额及使用期限均未超过授权范围，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众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600779 证券简称：水井坊 公告编号：2026-002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在2026年1月29日、1月30日、2月2日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公司预计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03,776万元，同比下降42%，预计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9,185万元，同比下降71%。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在2026年1月29日、1月30日、2月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活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

大调整。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四川成都水井坊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帝亚吉欧发函问

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
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

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未

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于2026年1月29日、1月30日、2月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20%，敬请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业绩下滑风险
公司预计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03,776万元，同比下降42%，预计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9,185万元，同比下降71%。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
重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601121 证券简称：宝地矿业 公告编号：2026-003
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特定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2025年10月10日，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披露了《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特定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67）。截至该公告披露日，①新
疆润华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华投资”）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0,737,44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1.34%；②新疆润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石投资”）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
897,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9%；③四川省中健博仁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健博仁”）持
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7,493,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4%；④新疆金投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投资管”）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5,882,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4%；⑤新疆国
有资本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国有基金”）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4,705,88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4%；⑥新疆海益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益投资”）持有公司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29,193,2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5%。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2026年2月2日，公司收到上述全部股东润华投资、润石投资、中健博仁、金投资管、国有基

金和海益投资发来的《关于减持结果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①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新疆润华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10,737,440股

1.34%
IPO前取得：10,737,440股

股东名称②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新疆润石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7,897,700股

0.99%
IPO前取得：7,897,700股

股东名称③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四川省中健博仁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7,493,200股

0.94%
IPO前取得：7,493,200股

股东名称④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新疆金投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5,882,353股

0.74%
IPO前取得：5,882,353股

股东名称⑤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新疆国有资本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14,705,883股

1.84%
IPO前取得：14,705,883股

股东名称⑥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新疆海益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29,193,269股

3.65%
IPO前取得：29,193,269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金投资管、国有基金已减持完毕；润华投资、润石投资、中健博仁、海益投资未完成减

持但减持计划披露的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①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新疆润华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0日

5,258,200股

2025年11月3日～2026年2月2日

集中竞价减持，5,258,200股

7.20～8.62元/股
42,862,487.40元

未完成：2,741,800股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0.66%
不超过：1.00%
5,479,240股

0.68%
股东名称②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新疆润石投资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0日

6,177,700股

2025年11月3日～2026年2月2日

集中竞价减持，6,177,700股

7.20～8.61元/股
50,176,621.04元

未完成：1,720,000股

0.77%
不超过：0.99%
1,720,000股

0.22%
股东名称③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四川省中健博仁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0日

5,109,800股

2025年11月3日～2026年2月2日

集中竞价减持，5,109,800股

7.18～8.80元/股
37,452,892.20元

未完成：2,383,400股

0.64%
不超过：0.94%
2,383,400股

0.30%
股东名称④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新疆金投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0日

5,882,353股

2025年11月3日～2025年11月7日

集中竞价减持，5,882,353股

7.18～7.60元/股
43,349,695.72元

已完成

0.74%
不超过：0.74%

0股

0.00%
股东名称⑤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新疆国有资本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

2025年10月10日

5,000,000股

2026年1月13日～2026年1月15日

集中竞价减持，5,000,000股

7.57～7.80元/股
38,254,189元

已完成

0.63%
不超过：0.63%
9,705,883股

1.21%
股东名称⑥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新疆海益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0日

7,374,069股

2025年12月10日～2026年2月2日

集中竞价减持，7,374,069股

大宗交易减持，0股

7.16～8.91元/股
56,399,386.53元

未完成：1,819,200股

0.92%
不超过：1.15%
21,839,200股

2.73%
注：海益投资当前持有数量包含其在二级市场自行增持的20,000股。
(二)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 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